
大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告知书
大冶市监列严告字〔2026〕2号
刘奉平：
[bookmark: _GoBack]本局于2025年12月26日收到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5）鄂0281刑初471号）。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对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的规定，你的行为属于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应当实施联合惩戒。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九条“实施下列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且属于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二）故意侵犯知识产权；提交非正常专利申请、恶意商标注册申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事严重违法专利、商标代理行为”、第二十四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收到的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需要实施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的，参照本办法执行”的规定，现拟决定将你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七条，《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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